


附件2:

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专项整治方案
　　
根据《宜昌市交通运输系统2016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实施方案》（宜市交人[2016]10号）的要求，针对在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：
一、工作目标
着力解决行政执法人员履职不力、作风不正、行为不廉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，促使执法人员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转变，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增强，执法业务水平一步提升、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，打造交通执法“为民、务实、清廉”的新形象。
二、整治内容
（一）执法程序不规范。
（二）执法制度不健全。
（三）执法力度不够。
（四）执法监督不严。
三、整治措施
（一）严格规范执法办案程序，保证执法公平。
开展“全市交通执法案卷评查”活动，主要解决执法不到位，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，同案异罚、畸轻畸重等执法不公的问题。
1．加强执法人员执法程序和文书制作培训，编写印发《宜昌市交通执法案卷填制标准手册》，推进执法文书填制规范化。
2．建立健全基层执法案件审查制度，每个基层站所至少配备1名法制专员，进一步细化自由裁量标准，重大案件必须集体讨论决策。
3．严格落实“一案一考评”机制，对不符合程序的案件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追究负责人的责任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基层执法制度，确保执行到位。
开展基层执法站所“制度年”活动，主要解决制度不落实，制度约束力不够，以罚代法等行为。
1．全面总结试点经验，组织专家组对枝江港航海事局执法制度建设成果进行专门评审、修改和完善，制定基层执法制度建设标准。
2．各单位结合执法实际，革旧立新，建立各项执法制度，并在执行中不断完善和优化。
3．组织全市交通基层执法制度考评验收，检查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。
（三）充分调动执法人员积极性，增强执法效力。
整合执法资源，重点解决执法人员敷衍塞责、推诿扯皮等问题，增强执法队伍凝聚力，严厉打击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不法行为。
1．加强执法人员履职尽责专题思想教育，进一步明确“为谁执法、为何执法、怎样执法”，牢固树立“敢于执法、用于执法”的意识。
2．对行业治理矛盾突出的领域，开展“百日治超”、“打非治违”、“岸线整治”等专项行动。
3．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加强区域执法合作，推动“异地治超”，加强交警工商部门合作，开展“联合执法”。
4．加快执法科技化水平，完善行政执法远程视频监控系统，更新升级执法装备，方便执法人员办案。
（四）积极主动执法公示，加大监督力度。
实施“廉政阳光执法”工程，重点解决执法不公开公正，对执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不够，对社会监督反映不够及时。
1．开展“六亮”活动，亮权力责任清单、亮审批程序、亮办事规范、亮执法身份、亮监督电话、亮群众评价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2．定期开展明察暗访，对执法人员仪表仪容、执法用语、交通手势、警示标识、处罚程序、执法文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和问责。
3．全面落实“12328”交通服务热线和信访邮件信箱监督投诉举报制度，根据群众提供的监督举报线索，及时查处和反馈。
四、整治时限
2016年6月10日至2016年9月10日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切实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本次行政执法专项整治活动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加强领导，按照上级和市局统一部署有序开展。进一步强行政执法队伍业务培训，坚持依法行政、阳光执法，确保各项工作留有痕迹。
（二）畅通投诉举报渠道。全面落实“12328”交通服务热线和信访邮件信箱监督投诉举报制度，加大对行政执法不规范和违法违纪问题投诉举报的处置力度，建立健全回复督办机制，提高快速反应和及时应对处置能力，畅通信访投诉渠道，确保办件率100%，提高满意率。
（三）强化考核问责。强化督促、检查、考核、问责机制，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和人员予以通报批评并进行约谈；对存在徇私舞弊、失职、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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